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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751656748  ，以下简称“本单位”），是阿里云账号 安路普  的合法持有人。
由于  发票抬头变更   原因，本单位接受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0717261595）委托，自 2022 年  3 月  23 日起，通过上述阿里云账号，代其进行阿里云产品/服务的采购，实际使用产品/服务的主体为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在此期间，本单位不会使用该账号为自身购买产品/服务。
为此，本单位及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单位向阿里云提出申请，自上述日期起，将阿里云账号  安路普      下的服务合同主体变更为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单位；同时，该等订单的发票主体应与合同主体保持一致。
本单位及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单位郑重承诺，
1、本单位及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单位对通过上述阿里云账号进行的代为采购、以及申请出具以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单位为主体的服务合同的行为及其后果，向阿里云承担连带责任。
2、阿里云依据本申请出具的以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单位为主体的服务合同，并不改变本单位为上述阿里云账号合法持有人的认定，本单位仍须对账号下所有活动承担责任。
3、本单位和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单位保证，本申请书的全部内容均为真实合法，且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双方之间因上述代为采购行为而引起的任何纠纷，由双方自行解决，与阿里云无关。
本申请书自本单位及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单位盖章，并通过阿里云工单系统提交之日起生效，作为明确上述产品/服务业务权利归属的依据。
本单位在此之前就本账号下合同主体相关事项所提交的其他申请文件，自本申请书生效之日起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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